 公共租赁住房一次性告知单
一、办理程序

（一）按公布的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受理期限提出申请。

（二）在公布的申请受理期限内，以个人申请方式申请公共租赁住房保障的，户籍在市城区的向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户籍不在市城区的向实际居住地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以集中方式申请公共租赁住房保障的，由申请人所在单位代表本单位职工直接向单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
（三）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实行“三审两公示”制度。按以下程序办理：

1、申请家庭或用人单位按规定向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

2、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对申请家庭的情况进行第一次审查，20个工作日内将情况在所在的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进行公示，公示期为5天。

3、审查无异议的，由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将相关资料提交到当地城区房改办。由当地城区房改办交由同级民政、公安、工商、税务、公积金管理等部门查询有关情况，并在10个工作日内出具查询意见。当地城区房改办会同同级民政、公安、工商、税务、公积金管理等部门按照有关程序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第二次审查，审查内容主要包括：入户调查，民政部门收入复核，房产、养老保险等信息查询，信息录入等。若符合条件的，由同意项目建设的市或城区房改办对前两次审核获取的信息进行第三次综合审查，并在5个工作日内拟定具备参与分配资格的名单。

4、经过第三次审查之后，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名单在城区政府（管委）网站或市住建局部门网站上进行公示，公示期为5天。经公示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纳入轮候，同时书面通知申请人（家庭），适时配租公共租赁住房。

二、申请所需材料

（一）申请公共租赁住房，应当提交以下基本材料：
1、《贺州市公共租赁住房保障申请表》（收原件两份）；

（1）申请人可网上自行打印。申请人可登陆贺州市住建局网站 (网址：http://www.gxhzzj.gov.cn/index.php)“办事指南”栏“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审核登记操作规范”在线下载打印《贺州市公共租赁住房保障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

（2）申请人可到户口所在地或居住地街道办或城区房改办领取纸质《贺州市公共租赁住房保障申请表》。

2、家庭成员身份证、户口簿（核原件收两份复印件）；

3、家庭成员婚姻状况证明（含已婚、离异、未婚等），如结婚证、离婚证、未婚声明（除未婚声明外，核原件收两份复印件）；

4、家庭收入证明材料（含申请人及其配偶、同住已成年的其他家庭成员，收原件两份）：

（1）有工作单位的，收入证明由所在单位开具；

（2）没有工作单位的，收入证明由所在社区、街道办开具 ；

5、家庭住房情况的证明材料：

（1）《房屋信息查询证明》（到贺州市房屋交易管理中心开具，查询范围为申请人及配偶、其他同住家庭成员，收原件两份），集中申请的由单位统一查询；
（2）有住房的家庭：还需提供房产所有权证或购房合同（核原件收复印件两份）；

租房、借住或搭住的家庭：还需提供租房合同、借住或搭住等其他居住等证明（核原件收复印件两份）；

有居住证的家庭：提供《居住证》（核原件，收复两份印件）

6、其他有关证明材料：

（1）如低保证、残疾证、重大疾病证明、特殊表彰证明等（核原件收两份复印件）

（2）因经济困难、无力购买安置住房的棚户区居民，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需提供拆迁协议书（核原件收复印件两份）。

（二）新就业无房职工、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还需提供以下材料：

1、劳动合同或编制证明；

2、按时足额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费或住房公积金证明；

（三）申请人在提交前款规定材料的同时，应当现场签署诚信申报声明，对其提交的书面申请材料和申报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负责。
三、申请条件
（一）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申请公共租赁住房保障的，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本市城区居民户籍，在本市工作和生活的家庭；

2、家庭成员人均月收入符合当地的低收入标准；

3、在本市城区无住房或属于住房困难家庭。

（二）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申请公共租赁住房保障的，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本市城区居民户籍或在本市城区范围内实际居住生活并取得居住证明的我市其他居民（居住证明可由用人单位、居住所在地的街道办或社区出具）；

2、家庭成员人均月收入符合当地中等偏下收入标准以下（含）；

3、在本市城区无住房或属于住房困难家庭。

（三）新就业无房职工申请公共租赁住房保障的，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申请人自毕业的次月起,已与本市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或办理了入编手续，并按时足额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费或住房公积金；

2、家庭成员人均月收入符合当地中等偏下收入标准以下（含）；

3、在本市城区无住房的家庭。

（四）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申请公共租赁住房保障的，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申请人应在本市城区范围内实际居住生活1年以上，并取得居住证明（居住证明由派出所出具）；与本市用人单位累计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按时足额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费或住房公积金；

2、家庭成员人均月收入符合当地中等偏下收入标准以下（含）；

3、在本市城区无住房或属于住房困难家庭。    
（五）申请在开发区、园区及利用企事业单位原有土地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的，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申请人是本单位员工；
2.申请人在务工区范围内无住房或住房困难家庭。
（六）以家庭为单位申请公共租赁住房保障的，家庭成员相互之间应当具有法定的赡养、抚养、扶养关系。
（七）其他：住房困难家庭指的是现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在13平方米以下（含13平方米）的住房困难家庭。本市2017年低收入家庭收入标准：家庭月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1120元（含1120元）。本市2017年中等偏下收入家庭收入标准：家庭月人均收入高于1120元，但低于为4480元。
咨询电话：0774-5693355(八步区房改办)、8834366（平桂区房改办）、5124795（市房改办）

